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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本校專任教師

開發優良創意數位教材以提升教學成效，特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優

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數位教材定義： 

(一)須為系統性數位教材，即多個相關或連續主題之數位影音教材組合

(可包含多個單元)。 

(二)提供學習者自主學習為目的之自編數位影音教材；不含教科書、參考

書、文獻資料及課堂錄製之簡報錄影檔。 

三、獎勵方式： 

(一)每年度獲獎教師獎金以新臺幣一萬元為原則，獲獎教師由校長公開表

揚之。 

(二)獎勵方式以頒發獎狀、獎牌及獎金為原則。獲獎名額視該年度預算及

評選委員審查結果決議之。 

四、申請資格及條件: 

(一)申請之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之數位教材： 

1.須於本校任教期間內完成者。 

2.須於提出申請時已完成並實際參考運用於本校近三年內之課程。 

3.已獲得校內、外或本要點獎勵之數位教材(含修訂版或再版)，不得重

複提出申請。 

4.若申請獎勵之數位教材係屬數人合作完成，由一人提出申請為限，並

檢附所有合作者簽署之共同作者同意書及同一數位教材未向其他機

關申請獎勵之切結書。 



五、 申請方式：每年五月至六月依公告期限填寫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資料，由

教師個人向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六、 依本要點申請獎勵之評選作業由「優良創意數位教材評選小組」負責。

本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與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外，其他委員包含本校專任教師四名及校外專家學者數名。本校專任

教師由教學發展中心提名，經教務長圈選後，簽請校長聘任；校外專家

學者由教務長推薦，簽請校長圈選聘任之。 

七、評選指標：以未接受校內、外相關補助款之數位教材為優先獎勵。 

(一)教學應用性:教材能實際運用於課程教學。 

(二)關聯完整性:單元間能由淺入深，互相承接且彼此關聯。 

(三)創新獨特性:教材設計具創新性、獨特性、發展性。 

(四)學習成效性:教材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五)學習動機度:教材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主動學習。 

八、數位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著作權法規定，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

他智慧財產權情事，除撤銷申請資格，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勵

款項。 

九、數位教材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避免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性

騷擾等問題。 

十、獲獎教師應於本校教學電子報撰寫製作心得並於教學相關活動中分享經

驗，協助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統籌款或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

支應。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於 113年 5月 14日行政會議通

過，113年 5月 2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由 113年 5月 29日校

長核准，113年 6月 3日公告。 


